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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某报上刊登了“文科状元”等内容的“喜报”。在“喜报

”中特意点出“由县工商银行扶助的特困生胡新智同学以642

的考分获全县文科第一名。”对刚刚还沉浸在喜悦中的胡新

智来说，“由县工商银行扶助”这八个字让她感到特难受。 

事实上，在三年高中学习中，由于家境贫困，胡新智确实得

到了来自社会的无私援助，但她从未接受过新邵工行的任何

资助。胡新智当即找到学校有关领导，指出“喜报”中的错

误，要求学校予以更正。 胡新智与资助人何平夫妇 邵阳某报

关于新邵工行资助胡新智的报道 2006年10月19日，湖南邵阳

市新邵县人民法院，一起特殊的名誉侵权案正在这里审理。 

刚从新邵一中毕业，现在武汉大学新闻系就读的胡新智通过

委托人向法院起诉，将邵阳两家报社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新邵支行(以下简称新邵工行)等告上法庭，状告银行

假宣传，并提出包括“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5万元”在内的四

项诉讼请求。 在决定打这场官司前，胡新智拥有一个令人羡

慕的身份2006年新邵县高考文科状元，在此之前，胡新智的

名字还经常出现在新邵一中的特困生补助名单中。正是这两

个特殊身份，使得她在今年高考成绩出来后，有了一段特殊

的遭遇，继而成为湖南省首例“因爱心资助纠纷引起法律诉

讼”的主角。 10月24日，本报记者前往邵阳对此案展开深入

调查。 高考状元遭遇尴尬 新闻报道错登“高考状元”资助对

象。 2006年7月上旬的一天，胡新智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称



在邵阳某报上看到了刊有她获得新邵县“文科状元”等内容

的“喜报”。她当即找到那份报纸，报眼位置的“新邵一中

高考告捷”八个加粗红字映入眼帘。胡新智兴奋地一字一句

读了起来，然而，当她将整篇文章看完之后，不由得倒抽一

口凉气。 原来，在“喜报”中学校特意将胡新智夺得文科第

一的情况点了出来：“本届新邵县文科一至五名均出自该校

，其中由县工商银行扶助的特困生胡新智同学以642的考分获

全县文科第一名。”对于刚刚还沉浸在喜悦中的胡新智来说

，“由县工商银行扶助”这八个字让她感到特别难受。 事实

上，在三年高中学习中，由于家境贫困，胡新智确实得到了

来自社会的无私援助，但她从未接受过新邵工行的任何资助

。胡新智当即找到学校有关领导，指出“喜报”中的错误，

要求学校予以更正。 “喜报”错登胡新智的资助对象一事尚

未处理好，更让人气愤的事又发生了。在2006年7月18日的邵

阳某报上，再次出现了同一性质的错误。不同的是，这次出

现错误的是一篇新闻报道。在这篇标题为“新邵工行帮出文

科状元”的报道中，作者刘威(化名，系新邵工行工作人员)

、肖崇柏(化名，系工行邵阳市分行工作人员)写道：“(胡新

智)在得知高考分数后失声痛哭：‘要不是新邵工商银行叔叔

阿姨的资助，我只怕还在广东打工’”、“在此后的三年里

，胡新智在新邵工行员工的帮助下顺利地高中毕业，并取得

骄人的成绩”。 同样的报道还出现在7月24日的邵阳另外一家

报纸的第三版上。标题与正文内容完全一致的两篇报道相继

见报以后，胡新智及其亲友极为不满。拿着登有相关报道的

报纸，胡新智等人开始与有关部门进行交涉，但收效甚微。 

他们才是真正资助人 失实报道出来后，胡新智的第一反应便



是报道会对“叔叔阿姨”造成伤害。 今年刚满18岁的胡新智

，出生在新邵县龙溪铺镇中源铺村一个贫困的家庭。12岁那

年，母亲因病离开了人世。一年后，父亲胡孝军又因在采石

场打工时遭遇意外，导致一只眼睛失明，劳动能力受到影响

，这个家庭更加困难了。 然而，正是在这样贫困而又艰难的

条件下，胡新智和弟弟在学习上都取得了好成绩。对于胡家

姐弟的困难，社会上的好心人看在眼里，纷纷伸出了援助之

手。还是在风井中学读初中时，胡新智就在班主任老师的帮

助下，得到了新邵县农业银行的资助，每年500元的学费都由

新邵县农业银行负担。初中三年，胡新智期期考出了年级第

一的好成绩。 2003年，胡新智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省示范性

中学新邵县一中。 “第一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才了解到

胡新智的家庭条件很差。当时，胡新智找到我，提出想转学

回乡下，原因就是在乡下读书的费用要低一些。”胡新智读

高一年级的班主任、新邵一中团委书记周斌回忆说，胡新智

的情况引起了他的重视，他当即表示，有困难再想办法，先

在一中读着再说。 就在这时，周斌一个学生的家长何平(化

名)与他见面时提出，想资助几个品学兼优的农村贫困学生。

周斌当即将胡新智的情况向何平作了介绍，希望何平能够资

助她。从高一下学期开始，何平、刘丽(化名)夫妇每个学期

到学校帮胡新智交上1500元学费。 在“新邵工行扶助胡新智

”的失实报道出台以后，胡新智的第一反应便是这则报道会

对“叔叔阿姨”造成伤害。这里提到的“叔叔阿姨”就是指

何平、刘丽夫妇。 “我当时也在第一时间看到了一中的‘喜

报’和邵阳两家报纸先后刊登的报道，从内心来说，(我)非

常难以理解新邵工行的行为。他们没有资助她，为什么要拿



她的‘状元’身份去做宣传？” 10月24日上午，在新邵县某

机关工作的何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他表示，作为一个爱心

人士，他并不是要图回报，“要做宣传，三年前我资助她时

就可以做报道。但你想想，报道之后会对接受资助的孩子带

来什么影响？别人会说，某某是别人资助才读书的。她会觉

得没面子，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 三年来，何平夫妇除

资助胡新智外，还资助了另外两名同学，为他们支付了近两

万元学费。 对于何平资助胡新智的行为，记者在新邵一中采

访时得到了证实，胡新智前后两任班主任周斌和李文生都表

示，他们知道是何平在资助胡新智。那么，新邵工行是否资

助了胡新智呢？现任新邵一中办公室主任的李文生说：“应

该没有吧。” 新邵工行承认“错了” 新邵工行表示，是新邵

一中有错在先，他们是在新邵一中的“喜报”基础上撰写报

道的。 刘威是新邵工行办公室主任，也是《新邵工行帮出文

科状元》的作者之一。在新邵工行的办公室里，刘威和主管

办公室工作的新邵工行工会主席石晨(化名)接受了记者的采

访，两人先后表态：“对于这件事，我们是错了！” 但两人

同时强调，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错误，是新邵一中有错在先

，他们是在新邵一中的“喜报”基础上撰写报道的。 “7月3

日，我看到邵阳某报上刊登了新邵一中的‘喜报’，上面写

明今年的新邵文科状元胡新智是(新邵)工商银行资助的，我

们当然高兴。”刘威说，新邵工行每期向新邵一中资助1000

元，用于该校的特困生困难补助，但(银行)跟学生没有直接

见面，到底资助给谁，“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是在看

了报纸以后，才知道我们的资助已经开花结果。” 刘威回忆

说，他在看完报纸后，当即向行长进行了汇报，要求到胡新



智家里实地了解情况后，拟定下一步的资助计划。7月12日，

刘威与石晨以及新邵一中办公室主任李文生一起，驱车数十

公里来到胡新智的家中。 “我们了解情况的时候，一中的老

师没有否认这个学生是我们资助的，胡新智本人也没有否认

。但她的家人当场确实讲过，胡新智另外有人资助。”刘威

说。 回到单位后，刘威开始撰写稿件，并投到工商银行邵阳

市分行办公室，由市分行办公室统一盖章后再投到报社。7

月18日，第一篇报道在邵阳某报上刊登。 “胡新智和何平当

天就来到办公室找我，指出我的报道不是真实的，要求我们

赔礼道歉。”刘威说，由于同时向两家报社发出了稿件，为

了防止另一家报社再发出，7月19日，他向市分行的肖崇柏打

电话，要求赶快通知报社“停止发稿”。 刘威说，肖崇柏在

接到他的电话后，当即与报社的一位编辑联系，要求撤稿，

但电话没有打通，此后因是双休日，肖崇柏一直没有联系到

编辑。7月24日，《新邵工行帮出文科状元》的稿件再次见报

。 调解不成告上法庭 调解不成，胡新智向法院提出5万元精

神抚慰金的诉讼请求。 两篇失实报道见报后，胡新智和何平

一起将情况向有关部门反映，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新

邵县委宣传部和司法局先后组织过两次调解，但每次都不欢

而散。”何平回忆说。 在由县委宣传部组织有关方面进行的

协调会上，石晨当场向胡新智表达了歉意，并同意出2000元

进行补偿，遭到胡新智的拒绝。 石晨也说，事情发生后，他

和刘威两个人主动承担责任，每人向负责协调的新邵县妇联

杨副主席交了500元钱，“我们把钱都交到杨主席手上了，但

这个方案没有得到胡新智的同意”。 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

因开学不得不前往武汉读书的胡新智，全权委托何平向新邵



县人民法院提出起诉，将刊发失实报道的邵阳两家报社、新

邵工行以及该报道的两名作者告上法庭，提出包括“赔偿原

告精神抚慰金5万元在内的”四项诉讼请求。10月19日，新邵

县人民法院民庭开庭审理了此案。 一份未见报的“说明” 刘

威说，他们在对待这件事情上的态度绝对是真诚的。 采访中

，刘威给了记者一份“重要说明”：“7月3日，本报报眼发

表的一名退休记者采写的‘新邵一中高考告捷’一文中，提

到的由县工商银行扶助的特困生胡新智同学内容失实。尔后

，本报7月24日《读者来信》版发表类似稿件⋯⋯事情真相如

下：胡新智同学考取新邵一中文科第一名属实。但扶助她的

对象不是新邵县工商银行。” 但这是一份未见报的“重要说

明”。刘威说，在胡新智等人找到工行和一中要求澄清事实

真相后，包括新邵一中、新邵工行以及报社等单位在内的相

关人员都对草拟稿进行了审阅，但由于报社表示，刊发更正

声明必须由新邵一中出一笔费用，此事后来没有落实。 “我

们在对待这件事情上的态度绝对是真诚的！”刘威说。 律师

说法 名誉权受损有权索赔 湖南融厦律师事务所律师冯向阳表

示，公民的名誉权是我国宪法赋予的基本人权，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非法侵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

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姓名

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

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从整个事

件过程来看，新邵工行和邵阳两家报社的行为显然已经对胡

新智依法享有的名誉权构成了侵害。胡新智依法享有请求侵

权人赔偿的权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